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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的两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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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制化的进程，进而有力地推动了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开

展，其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不必讳言，两部法律也存在一些不足。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笔者提

出以下建议。 

 

第一项建议：制定《职业（劳动）安全卫生法》 

一、制定《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必要性 

职业安全卫生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概念，其惟一宗旨是保障职工在职业活动中的安全与健康。其中的“安全”是指劳动中不发生导致人体

急性伤害的事故，保障人身安全；“卫生”是指防止劳动中人体受各种有害因素的慢性损害，保障人的身心健康，二者缺一不可。虽然其中

包括许多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内容，如预防生产伤亡事故、预防职业危害及防治职业病等，然而这几个方面就其宗旨、方针政策、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监督管理体制等方面来说，都是一致的。因此，职业安全卫生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内涵丰富的概念。笔者设想：能否以“职

业安全卫生”来整合“职业安全”和“职业卫生”工作呢？ 

使劳动者获得安全卫生保护是人权与劳权的内容，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从各国职业安全卫生立法的历史沿革来看，几乎都是从制定一

些单一的、零星的、仅适用于某一特定范围的法规开始，进而逐步发展到制定一部综合性、全面性、适用范围广的职业安全卫生基本法——

《职业（或劳动、劳工）安全卫生法》。 

为了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的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笔者建议：在《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制定、

颁布《职业安全卫生法》，作为职业安全卫生法律体系中《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上位法。其主要理由是： 

1．从立法目的和涵盖内容来看，《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不能取代《职业安全卫生法》 

《安全生产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

展。” 

《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发

展。”该法中的职业病是指法定职业病，即列入国家主管部门制定的《职业病目录》的职业病。这意味着其他职业危害并不在《职业病防治

法》的适用范围内。 

而《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立法目的应当是：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其内容包括预防生产伤亡事故和预防职业危害

与防治职业病，涉及、涵盖预防所有危及、危害劳动者安全与健康因素的内容。 

综上所述，《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并不能涵盖职业安全卫生的全部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对企业职业危害的监管及

治理，事实上处于安监部门、卫生部门、劳动部门（《劳动法》中有“劳动安全卫生”专章，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却没有劳动安全卫

生的内容）“三不管”状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安全卫生法》和《职业病防治法》分立，分部门监管，不利于企业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开展 

预防生产事故和预防职业危害与职业病是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两项主要内容，在企业中由同一个职能部门管理；现在推行的企业职业安

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工作内容也涵盖这两个方面。两法分立，两方面的工作由两个政府主管部门监管，给企业增加了负担，不利于企业职业安

全卫生工作的开展。仅举建设项目“三同时”工作为例：一个建设项目在可行性阶段要分别做安全与职业危害两个预评价，分别报主管部门

审批（此外还有环境保护预评价）；在初步设计阶段要分别编写《安全生产专篇》和《职业卫生专篇》（此外还有《环境保护专篇》及《消

防专篇》），分别审查；最后再分别由各个主管部门进行竣工验收。试想：如果能够统一做职业安全卫生预评价、初步设计（职业安全卫生

专篇）统一验收的话，是否对企业开展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会有利些？ 

此外，根据现行有关规定，用人单位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由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并实施

监督，而作业现场的职业卫生情况却由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实施监督。这种不顺的关系，显然于职业安全卫生的监察工作是很不利的。 

 

二、对《职业安全卫生法》内容的初步设想 

1．立法目的：以人为本，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与健康。 

2．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3．主要内容：作为一部全面性、综合性、基础性的法律，《职业安全卫生》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⑴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⑵政府、用人单位、职工（工会）三方管理体制； 

⑶政府的监察职责与权力（应对现行监察机构进行整合）； 

⑷用人单位的责任与权利，重在强化其保障责任； 

⑸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及工会的职权，重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⑹与劳动安全卫生相关地位及人员（如建筑承包商、产品及材料等的供应商、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责任； 

⑺法律责任； 

⑻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及必要的配套法规及标准。 

 

第二项建议：依法确立职业安全卫生三方管理体制 

《劳动法》规定：“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是职工的基本权利，《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因此工

会参与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是法律赋予工会的职责和权力。但是，当前的工会远远不能适应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形势的要求，甚至对职业安全卫

生工作的参与还有弱化的趋势。其中原因自然很多，在职业安全卫生立法中没有确立政府、用人单位和工会三方管理体制应是原因之一。 



 

一、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制的重要意义 

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简称“管理体制”）明确了政府、用人单位（包括其代表组织）和工会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和基本权力

（利）与职责，这三方是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三个支柱，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管理体制中的“群众监督”很明确是指职工群众监督，

一般由工会组织作为代表来实施。 

三方管理体制的确立，决不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是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做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

切实保障职工群众安全与健康的客观需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归属国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职业安全卫生工作）都是在政府

通过其各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计划、实施、检查和调节，基本上可以使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与经济活动同步。各方利益一体化（统一在国家利益

之中），职工权益问题没有显现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企业依法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由本单位负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必然追求效益优先，利润

至上。在国家不再直接“干预”，立法、执法与监管力度跟不上的情况下，弱化甚至放弃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是必然的结果。其直接后果就是

生产伤亡事故与职业危害和职业病高发，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得不到保障，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在市场经济体

制下，劳动关系中的职工一方处于弱势地位，权益容易受损，是普遍规律，他们只能依靠工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宏观层面

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工会”三方机制，就成为国际通行的维护劳动者权益，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制就

是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对于搞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二、目前存在问题 

工会组织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参与和基层参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基层参与是工

会参与的基础，主要是工会组织职工直接对企业劳动保护工作参与管理；宏观参与是工会参与的最高形式，是从“源头”上的参与，为基层

参与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必要保障。主要是工会组织、代表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及各级政府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制

定。 

由于《安全生产法》中没有从宏观上确立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政府、用人单位和工会三方管理体制”，只是规定了“工会依法组织职

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即：只明确了工会基层参与的权利与职责，而

“遗忘”了工会宏观参与的权利与职责，使基层参与失去源头的保障和支持，降低了工会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削弱了工会劳动保

护工作，也不利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全局。 

立法的这一缺陷也导致了业内外漠视工会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工会监督与一般的社会监督（如媒体等）混为一谈的

思想认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对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是有害无益的。因为职业安全卫生跨越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属性。

既涉及经济、生产领域的问题，又涉及劳动关系领域的问题。就生产领域而言，职工安全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成

败。职工的安全素质达到什么水平，企业的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就能达到什么水平。为了不另一方面就劳动关系领域来说，职工是劳动关系一

方当事人，获得职业安全卫生保护是职工的基本权利。生产伤亡事故、职业危害和职业病直接威胁职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损害他们的合法

权益。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职工权益的维护。因此，作为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工会必须从宏观到基层全方位参

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监督相比，工会监督的身份不同、地位与作用不同，权利与职责也不同。将工会监督混同于一般社

会监督，必将削弱工会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作用，并必然影响到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全局。 

为了充分发挥工会（代表职工群众）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能动作用，进一步推进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尽快依法确立政府、用人单

位、职工（工会）三方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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